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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領導及推行樂齡創新技術的應用 

編號  110890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安老服務業負責統籌樂齡科技新技術應用的員工。其應用涉及在廣泛範圍內專

門的技術、專業或管理的工作環境中展現系統化的專門技術和連貫的理論知識，執行時涉及批判

性分析、判斷、整合及擴展能力。能夠透過對樂齡科技行業發展的了解，帶領機構引進及整合地

應用樂齡創新技術，並領導及推行該技術於業界的廣泛應用。 

級別  6 

學分  4 （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樂齡創新技術應用的相關知識 

 充份掌握各種樂齡創新技術項目的詳細資訊，例如： 

o 項目的技術內容和應用情況 

o 研究及試驗的具體成效 

o 對使用者及服務對象的要求 

o 添置技術涉及的成本，例如：購置器材及軟件、員工培訓、保養維修、技術支援等 

o 對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發展的影響和貢獻等 

 充份掌握有關樂齡創新技術的規格、供應及製造商資料、銷售法規等 

 充份掌握機構推動樂齡科技項目需考慮的因素，例如： 

o 樂齡創新技術的分類方式、風險分級等 

o 涉及員工及服務使用者的類別 

o 機構可提供的人手、空間 

o 機構服務運作模式 

o 器材運送及回收安排 

o 員工培訓及技術支援 

o 臨床試驗方式及監管要求等 

 深入瞭解機構的整體營運策略及優先排序，並基於機構的策略發展，領導及推行樂齡科技

項目的應用 

 掌握可供機構申請的資助來源，資助及曾獲批項目、資助對象及申請方法等，例如： 

o 社會福利署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o 創新及科技基金 

o 新營運資助服務獲資助購置器材的預算 

o 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 

o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o 捐助者／其他基金等 

 

2. 領導及推行樂齡科技項目的應用 

 在充份考慮業界背景、需求及發展方向，審慎評估及發掘有發展潛質及已研發的樂齡創新

技術 

 引進本地及外國先進及具成效的科技，以提升樂齡科技項目的質素 

 領導及推行樂齡創新技術項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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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就推行樂齡創新技術計劃所需，統籌資源分配和評估工作 

o 按機構推動樂齡科技項目需考慮的因素，制定研究、設計及管理策略 

o 跟進及控制推行樂齡新技術項目計劃 

 全面檢討樂齡創新技術的發展，加以評價及分析，例如： 

o 制定全面檢討策略，以檢討各個應用樂齡創新技術項目的進展及效益 

o 全面分析應用創新技術的優劣 

o 建議有效推動創新技術的對策等 

 促進應用樂齡創新技術相關知識的交流，例如： 

o 通過與相關業界同工和與樂齡創新技術相關學者／專家交流分享，增強籌辦和推行

樂齡創新技術應用的專業知識 

o 領導推行樂齡創新技術的發展方向，並能為業界作出貢獻為目標 

 

3. 展示專業能力 

 能夠在樂齡創新技術的應用時，能展現領導才能及整合能力，以應對嶄新的環境，促進行

業和機構的發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在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行業中領導及推行樂齡創新技術的應用； 及 

 能夠全面檢討樂齡創新技術應用項目的效益，並為機構及行業建議發展創新技術的方向和

應用。 

備註   
 

  


